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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海航基础”，股票代码 600515）以其持有的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望海国际”）100%股权作价 249,628.34 万元，与供销大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股票代码 000564）全资控股子公司海南供

销大集供销链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集供销链”）持有的西安草堂山居置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草堂山居”）100%股权作价 82,632.59 万元、长春

市宏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宏图”）100%股权作价 176,871.39

万元；以及大集供销链的控股子公司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津海航置业”）持有的天津宁河海阔天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津海阔天空”）100%股权作价 88,694.45 万元进行交易，对价差异 98,570.09

万元以现金方式进行结算。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解决上市公司同业竞争问题，公司拟将持有的商业资产公司与供销大集全



资控股子公司大集供销链持有的部分房地产公司进行交易，签订股权交易协议

书。 

公司出售的标的资产为：望海国际 100%股权，作价 249,628.34 万元。 

公司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大集供销链持有的西安草堂山居 100%股权，作价

82,632.59 万元；大集供销链持有的长春宏图 100%股权，作价 176,871.39 万元；

以及大集供销链的控股子公司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

海阔天空 100%股权作价，88,694.45 万元。 

交易标的对价差异部分 98,570.09 万元，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结算。 

交易对方大集供销链为供销大集下属控股子公司，公司与供销大集同属海航

集团控制下的企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公告》，关联董事黄秋先生、曾标志先生、梁军先生、范

宁先生、蒙永涛先生、尚多旭先生已回避表决，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公司与大集供销链签订股权交易协议书，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此交易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此交易相关的

交割、过户、工商登记、关联往来清理、关联担保主体变更等事宜）。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经交易对方供销大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大集供销链为供销大集下属控股子公司，公司与供销大集同属海航集团控制

下的企业，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0 年 2 月 1 日； 

注册资本：616,279.94 万元； 

法定代表人：韩玮；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7 号新海航大厦 17 层；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商务信息咨询、进出口贸易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农、林、牧产品、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纺织、服装及家

庭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医药及医疗器材、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

机械设备、化肥、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的销售；有色金属生产加工与销售，铝制

品、钢材、航材贸易；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生产、销售；货运代理服务、仓储

服务、快递服务、包装服务、装卸服务；代理进出口业务，家用电器、酒类的批

发和零售，汽车租赁，汽车、化妆品进出口业务，房地产项目投资、销售及信息

咨询服务。 

供销大集持有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海南供销大集控股

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其总资产 1,743,921.52 万元，总负债 997,472.05

万元，总收入 588,555.21 万元，净利润 19,945.49 万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其总资产 2,025,485.76 万元，总负债 1,268,626.77 万元，总收入 353,705.52 万元，

净利润 10,409.53 万元。（2016 年度数据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1994 年 7 月 27 日； 

注册资本：20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岳东方； 

注册地址：海口市海秀路望海商城；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纺织品、办公用品、家具、五金工具、交电商业、通

讯器材、工艺品、服装、鞋帽、珠宝首饰(包括金银)、糖、烟、酒、水果、副食

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文体用品、音像制品、书刊、电子出版读物、

计算机软件、钟表、摩托车及配件、自行车、金属材料、装饰材料、化妆品、化

工原料（专营除外）、酒店用品、绿植、汽车、理疗、桑拿、美发、棋牌设备的

销售及电子商务，柜台出租，自有房屋租赁，商场管理，物业管理，停车管理，

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2、望海国际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270,712.14 274,618.24 

负债 185,568.19 188,215.81 

净资产 85,143.96 86,402.43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6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108,520.12 57,159.95 

净利润 1,614.10 1,258.47 

以上数据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3、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北京

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资产进行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标的公司评估初值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53,233.20 152,614.93 -618.26 -0.40 

非流动资产 2 121,385.04 155,229.21 33,844.17 27.88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 - - 
 

投资性房地产 4 21,383.68 21,383.68 - - 

固定资产 5 97,711.50 133,469.63 35,758.13 36.60 



在建工程 6 - - - 
 

无形资产 7 288.18 157.61 -130.57 -45.31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145.37 - -145.37 -1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2,001.68 218.29 -1,783.38 -89.09 

资产总计 10 274,618.24 307,844.15 33,225.91 12.10 

流动负债 11 93,656.86 93,656.86 - - 

非流动负债 12 94,558.95 94,558.95 - - 

负债总计 13 188,215.81 188,215.81 - - 

净资产 14 86,402.43 119,628.34 33,225.91 38.45 

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说明：企业主要经营投资性物业，资产基础法评估中，

企业的主要资产已采用收益法的模型进行评估，体现了主要资产投入产出的时间

价值。 

望海国际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86,402.43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19,628.34 万元，增值额为 33,225.91 万元，增值率为 38.45%。 

考虑评估基准日后对此公司现金增资 13 亿元的因素影响，净资产增值率相

当于 15.35%。 

增值原因： 

（1）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账面值 9,136,940.40 元，评估值为 9,269,846.38 元，评估增值

132,905.98元，增值率 1.45%。增值原因为库存商品有两台钢琴企业已全额计提

减值准备，根据评估人员现场勘查能正常使用，本次估价采用市场法根据二手市

场价格评估，形成增值。 

（2）一年到期非流动资产： 

一年到期非流动资产账面值为 6,315,549.44 元，本次评估值为 0，减值

6,315,549.44 元，主要原因为一年到期非流动资产均为房屋建筑物相关的装修费，

评估值在实物资产中体现，形成评估减值。 

（3）房屋建筑物： 

房屋建筑物账面值 911,512,478.39 元，评估值为  1,311,801,493.35 元，评估

增值 400,289,014.96 元，增值率为 43.91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如下： 

①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仅为房屋建筑物本身价值，评估价值中包含了其附属



的楼宇设备-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及待摊费用中装修费，造成评估增值。 

②房屋建筑物作为商业项目-购物中心，其所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周边住宅社区、写字楼及政府机关单位较多，顾客群体多、消费能力强；项目定

位准确对消费者吸引力强、市场潜在消费大，未来收益强。 

③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也是造成增值的主要原因。 

（4）机器设备： 

机器设备账面值 65,602,524.93 元，评估值为 22,894,807.00 元，评估减值  

42,707,717.93 元，减值率为 65.10%。评估增减值原因主要如下： 

①机器设备评估减值的主要原因为：a.是由于技术进步、更新换代较快，市

场价格逐年呈下降趋势；b.是因为企业部分设备购置年代较早，已经超期服役或

报废，评估时采用了市场法；c.企业账面值为含税价，评估时根据财税“财税

〔2016〕第 36 号”文件规定，扣除了增值税税额，造成评估值减值。 

②车辆原值减值原因一是车辆购置时间较早，其价格呈下降趋势，二是车辆

采用市场法评估导致评估原值减值；车辆净值增值原因车辆采用市场法评估导致

评估。 

③电子设备评估原值减值的主要原因为由于技术进步、更新换代较快，市场

价格逐年呈下降趋势，企业部分设备购置年代较早，已经超期服役或报废，评估

时采用了市场法。而且企业账面值为含税价，评估时根据财税“财税〔2016〕第

36 号”文件规定，扣除了增值税税额，造成评估原值减值。评估净值增值的原

因是企业按 2-5 年计提折旧，低于设备的实际可使用年限，造成评估净值增值。 

以上原因总体上造成机器设备减值。 

（5）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值 1,453,714.33 元，评估值为 0，评估减值

1,453,714.33 元，主要原因为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为新楼和旧楼之

间的缝隙所占土地使用权费用由于本次房屋建筑物采用收益法评估整个商场的

房地产价值，已包括该新楼和旧楼之间的缝隙所占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为避免重

复计算，本次评估不再对该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 



（6）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其他无形资产账面值 1,428,102.47 元，评估值 1,576,068.38 元，评估增值

147,965.90 元，增值率 10.36%。评估增值的原因主要如下为企业财务核算时对外

购软件进行了摊销，本次评估采取市场法，直接以评估基准日市场价作为本次评

估值导致评估增值。 

（7）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账面值为 17,833,849.05元，本次评估值为 0，减值17,833,849.05

元，主要原因为长期待摊费用均为房屋建筑物相关的装修费，评估值在实物资产

中体现，形成评估减值。 

4、资产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望海国际的股权不存在抵押受限。

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望海国际未对外提供担保，无重大或有事项。公司不存在

委托望海国际理财以及望海国际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款情况及解决措施： 

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望海国际应收海航基础控股子公司海航基础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1,603,066,610.50 元，交易实施后将形成供销大集控股子公司与海航基

础控股子公司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款，将于本次交

易实施后 45 日内清理完成。 

5、交易实施后形成的关联担保及解决措施 

截至审计报告基准日，海航基础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望海国际提供的的担保余

额 797,944,109.30 元；如本次交易获得海航基础和供销大集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实施完成后，海航基础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望海国际提供的的担保将由非关联

担保变为关联担保，相关方将协调办理变更担保主体，将担保主体变更为供销大

集的控股股东海航商业、供销大集或供销大集的控股子公司，具体将视担保放款

银行的审核沟通情况确定。因变更担保主体时间不确定，如在此交易实施完成后

3 个月内仍未办理完成，海航基础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其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完善因此交易实施而导致海航基础发生关联担保的审批。 



（二）西安草堂山居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6 年 1 月 12 日； 

注册资本：56,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袁雪峰； 

注册地址：西安市户县草堂镇环山旅游路；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文化

教育产业项目的投资咨询；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除木材）

及设备的销售；物业管理（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股东及持股比例：大集供销链持有其 100%的股权。 

2、西安草堂山居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66,373.32 63,484.35 

负债 62,687.27 60,241.48 

净资产 3,686.05 3,242.88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6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298.21 0.00 

净利润 -992.98 -443.17 

以上数据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3、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北京

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资产进行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标的公司评估初值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63,427.07 96,800.06 33,372.99 52.62 

非流动资产 2 57.29 74.01 16.72 29.19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 - - 
 

投资性房地产 4 - - - 
 

固定资产 5 56.68 73.40 16.72 29.50 

在建工程 6 - - - 
 

油气资产 7 - - - 
 

无形资产 8 -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0.61 0.61 - - 

资产总计 11 63,484.35 96,874.07 33,389.71 52.60 

流动负债 12 59,541.48 59,541.48 - - 

非流动负债 13 700.00 700.00 - - 

负债总计 14 60,241.48 60,241.48 - - 

净资产 15 3,242.88 36,632.59 33,389.71 1,029.63 

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说明：本次评估是基于企业基准日的存量资产为基础进

行的，并未考虑企业在未来可能取得的新项目开发所带来的价值；收益法采用有

限期持续经营模型，是基于现有项目开发完成为前提，收益期与预测期一致；资

产基础法评估中，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主要资产-开发成本已采用动态假设开发法

（收益途径）的模型进行评估，体现了房地产项目投入产出的时间价值。 

西安草堂山居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242.88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

为 36,632.59 万元，增值额为 33,389.71 万元，增值率为 1,029.63 %。 

考虑评估基准日后对此公司现金增资 4.6 亿元的因素影响，净资产增值率相

当于 67.81%。 

增值原因： 

（1）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账面值 634,270,669.60 元，评估值 968,000,553.76 元，评估增值

333,729,884.16 元，增值率 52.62%。评估增值原因主要如下： 

流动资产评估增值主要是因为存货评估增值，存货账面价值反映的是项目投

入成本，而评估价值是市场公允价值，是基于项目假设开发完成后的市场价值扣

除后续投资及后续投资者应承担的利息、其他费用以及应享有的合理利润而得出

的结果，故形成评估增值。 



（2）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账面值 566,810.43 元，评估值 734,044.00 元，评估增值 167,233.57

元，增值率 29.50%。评估增值原因主要如下： 

车辆评估净值增值，主要原因是企业对车辆按 4 年计提折旧，低于国家规定

的使用年限，使得评估净值增值。 

4、资产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西安草堂山居的股权不存在抵押受

限。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西安草堂山居未对外提供担保，无重大或有事项。 

交易实施后形成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款情况及解决措施： 

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西安草堂山居应收供销大集控股子公司海南供销大集

控股有限公司 22,632,073.93 元、应收供销大集控股子公司西安曲江华平置业有

限公司的往来款 19,700,000.00 元，交易实施后将形成海航基础控股子公司与供

销大集控股子公司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将于本次交易实施后 45 日内清理完

成。 

（三）长春市宏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1997 年 1 月 20 日； 

注册资本：87,9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侯民强；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工农大路 1035 号（海航荣御）36 楼；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服务，停车场服务；柜台租赁；场地租

赁；广告业务；五金交电、电子计算机及其配件、针纺织品、日用百货销售；酒

店管理；在有关部门授权范围内代收水电费；利用自有资金对相关项目投资（不

得从事理财、非法集资、非法吸储、贷款等业务；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大集供销链持有其 100%的股权。 

2、长春宏图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95,964.30 106,022.45 

负债 96,197.17 105,940.23 

净资产 -232.87 82.23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6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20,375.97 772.85 

净利润 5,445.66 315.10 

以上数据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3、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北京

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资产进行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标的公司评估初值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61,719.60 109,526.94 47,807.34 77.46 

非流动资产 2 44,302.85 93,284.68 48,981.83 110.56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 - - 
 

投资性房地产 4 - - - 
 

固定资产 5 21.24 22.82 1.57 7.41 

在建工程 6 39,271.99 93,261.87 53,989.88 137.48 

无形资产 7 5,009.62 - -5,009.62 -100.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 - - 
 

资产总计 10 106,022.45 202,811.62 96,789.17 91.29 

流动负债 11 105,940.23 105,940.23 - - 

非流动负债 12 - - - 
 

负债总计 13 105,940.23 105,940.23 - - 

净资产 14 82.22 96,871.39 96,789.17 117,719.74 

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说明：本次评估是基于企业基准日的存量资产为基础进

行的，并未考虑企业在未来可能取得的新项目开发所带来的价值；收益法采用有

限期持续经营模型，是基于现有项目开发完成为前提，收益期与预测期一致；资



产基础法评估中，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主要资产-开发成本已采用动态假设开发法

（收益途径）的模型进行评估，体现了房地产项目投入产出的时间价值。 

长春宏图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82.22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96,871.39 万元，增值额为 96,789.17 万元，增值率为 117,719.74%。 

考虑评估基准日后对此公司现金增资 8 亿元的因素影响，净资产增值率相当

于 120.86%。 

增值原因： 

（1）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账面值 617,196,013.60  元，评估值 1,095,269,367.44 元，评估增值

478,073,353.84  元，增值率 77.46%。评估增值原因主要如下： 

存货账面价值反映的是项目投入成本，而评估价值是市场公允价值，是基于

项目假设开发完成后的市场价值扣除后续投资及后续投资者应承担的利息、其他

费用以及应享有的合理利润而得出的结果，故形成评估增值。 

（2）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账面值 212,420.41 元，评估值 228,161.00 元，评估增值 15,740.59

元，增值率 7.41%。评估增值原因主要如下： 

电子设备评估净值增值是企业按 3 年计提折旧，低于国家规定的使用年限，

使得评估净值增值。 

（3）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账面值 392,719,885.88 元，评估值 932,618,686.40 元，评估增值

539,898,800.52 元，增值率 137.48%。评估增值原因主要如下： 

在建工程账面值体现的是企业对该商业建筑的投入成本，而评估价值是市场

价值，近年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形成的增值。 

（4）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账面值 50,096,216.97 元，评估值 0 元，评估增值 50,096,216.97 元，



增值率 100%。评估减值原因主要如下： 

无形资产-土地评估减值主要是该无形资产中的土地是在建工程中房屋所对

应的土地，由于在建工程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评估值已经包含了所对应的土地

价值，故无形资产-土地评估为 0，形成评估减值。 

4、资产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长春宏图的股权不存在抵押受限。

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长春宏图未对外提供担保，无重大或有事项。 

交易实施后形成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款情况及解决措施： 

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长春宏图应收供销大集控股子公司海南供销大集控股

有限公司 78,211,635.87 元，交易实施后将形成海航基础控股子公司与供销大集

控股子公司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将于本次交易实施后 45 日内清理完成。 

（四）天津宁河海阔天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0 年 12 月 24 日； 

注册资本：57,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浩； 

注册地址：天津市宁河现代产业区海航东路； 

经营范围：基础工程建设；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进行投资；室内外装饰工

程；建筑及环境设计技术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天津海航置业持有其 100%的股权，大集供销链持有天津

海航置业 91.67%的股权。 

2、天津海阔天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36,561.51 37,472.37 

负债 25,777.49 26,705.68 

净资产 10,784.02 10,766.69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6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23.48 -17.32 

以上数据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3、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北京

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资产进行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标的公司评估初值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37,356.84 75,284.60 37,927.76 101.53 

非流动资产 2 115.53 115.53 - -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 - - 
 

投资性房地产 4 - - - 
 

固定资产 5 - - - 
 

在建工程 6 - - - 
 

无形资产 7 - - -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115.53 115.53 - - 

资产总计 10 37,472.37 75,400.13 37,927.76 101.22 

流动负债 11 26,705.68 26,705.68 - - 

非流动负债 12 - - - 
 

负债总计 13 26,705.68 26,705.68 - - 

净资产 14 10,766.69 48,694.45 37,927.76 352.27 

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说明：本次评估是基于企业基准日的存量资产为基础进

行的，并未考虑企业在未来可能取得的新项目开发所带来的价值；收益法采用有

限期持续经营模型，是基于现有项目开发完成为前提，收益期与预测期一致；资

产基础法评估中，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主要资产-开发成本已采用动态假设开发法

（收益途径）的模型进行评估，体现了房地产项目投入产出的时间价值。 

天津海阔天空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0,766.69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

值为 48,694.45 万元，增值额为 37,927.76 万元，增值率为 352.27%。 



考虑评估基准日后对此公司现金增资 4 亿元的因素影响，净资产增值率相当

于 74.71%。 

增值原因： 

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账面值 373,568,432.49 元，评估值 752,846,021.29 元，评估增值

379,277,588.80 元，增值率 101.53 %。评估增值原因主要如下： 

存货账面价值反映的是项目投入成本，而评估价值是市场公允价值，是基于

项目假设开发完成后的市场价值扣除后续投资而得出的结果，房地产开发项目产

生一定利润，故形成评估增值，另因企业土地取得时间为 2010 年，土地取得成

本较低，而房产销售价格较高，故形成评估增值。 

4、资产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天津海阔天空的股权不存在抵押受

限。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天津海阔天空未对外提供担保，无重大或有事项。 

交易实施后形成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款情况及解决措施： 

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天津海阔天空应收供销大集控股子公司海南供销大集

控股有限公司 173,262,325.94 元，交易实施后将形成海航基础控股子公司与供销

大集控股子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将于本次交易实施后 45 日内清理完成。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依据西安草堂山居、长春宏图、天津海阔天空、海南望海国际

的评估值与评估基准日后的现金增资额之合计确定，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购买标的 ①评估值 
②评估基准日后

现金增资额 
③交易定价（③=①+②） 

西安草堂山居 100%股权 36,632.59 46,000.00 82,632.59 

长春宏图 100%股权 96,871.39 80,000.00 176,871.39 

天津海阔天空 100%股权 48,694.45 40,000.00 88,694.45 

合计 182,198.43  166,000.00  348,198.43  



出售标的 ①评估值 
②评估基准日后

现金增资额 
③交易定价（③=①+②） 

海南望海国际 100%股权 119,628.34 130,000.00 249,628.34 

对价差异 - - 98,570.09 

合计 119,628.34  130,000.00  348,198.43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海南供销大集供销链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交易的标的资产总计 348,198.43 万元。其中： 

甲方标的一：西安草堂山居置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交易对价82,632.59

万元。 

甲方标的二：长春市宏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对价

176,871.39 万元。 

甲方标的三：天津宁河海航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宁河海阔天空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对价 88,694.45 万元。 

乙方交易的标的资产总计 249,628.34 万元。其中： 

乙方标的一：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对价

249,628.34 万元。 

甲乙双方同意以 348,198.43 万元的价格交易所持标的资产，对于交易标对价

差异部分 98,570.09 万元，乙方以现金 98,570.09 万元对甲方进行结算。 

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后生效。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进行资产交易是为了解决上市公司同业竞争问题，同时优化资产结

构和资源配置，满足公司拓展业务需要，提升公司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和股东利益。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公告》，关联董事黄秋先生、曾标志先生、梁军先生、范

宁先生、蒙永涛先生、尚多旭先生已回避表决，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通过了上述议案。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就本次与供销大集进行资产交易的事项事前征求独立董事认可，独立董

事发表了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

产交易的议案》中所述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和规范运作的要求，交

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对公司的独立性

构成影响。为有利于公司完善整体布局，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通过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我们同意

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拟与供销大集进行资产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已遵循相关回避制度； 

（三）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以交易资产评估

值为基础，参考行业市场估值水平，交易价格公允，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慎研究和独立判断，认为本次交易风险可控，有利

于公司完善整体布局，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

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股权交易协议； 

（五）相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12 日 

 


